
另外需要注意的是，“商
转公”时本金已还的比例，根
据购房网签时间不同，要求也
有所不同：

①购房时间（以网签时间
为准，下同）在2023年9月28
日（不含）之前的，“商转公”时
要求已付房款比例首套房的
达到 40%、二套房的达到
60%；

②购房时间在2023年9
月28日（含）至2024年7月8
日（含）之间的，“商转公”时要
求已付房款比例首套房的达
到30%、二套房的达到60%；

③购房时间在2024年7
月9日（含）后的，接下来“商
转公”时已付房款比例首套房
的达到 20%、二套房达到
25%即可。

“商转公”的前提，还包
括：房子必须已办出不动产
权证；房贷必须是纯商贷且
未结清。

记者 徐露清

4月 21日，宁波公积金政策调整。其中，有关公
积金贷款风险防控的内容，近期受到打算“商转公”购
房者的特别关注。

该项内容的具体表述是：借款人申请办理商业性
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，应结合商业银行的贷
款房屋价格评估结果，综合房屋契税价格、房屋交易价格，低者作为贷
款房屋总房价。

之所以受关注，是因为楼市经过4年多的深度调整，与当时的买入价相比，目前银行的
评估价要低很多，进而让购房者觉得可能会影响“商转公”时公积金可贷额度的计算。

那么，政策调整后“商转公”时，公积金可贷额度具体按什么标准计算？对购房者到底
有没有影响？

今天，我们就来详细说说。

记者从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
理中心获得的最新消息是，政策调
整后的“商转公”公积金可贷额度
（指普通的商品住宅、二手住宅，不
考虑安置房等特殊住宅），按同时
满足以下5方面标准计算：

（1）不超过现行公积金最高贷
款额度的金额；

（2）不超过公积金可贷额度计
算公式计算的金额；

（3）不超过按照公积金缴存基
数60%测算还贷能力的金额；

（4）不超过房屋价格——房屋
价格的确定方式，为公积金贷款承
办银行对贷款房屋进行价格评估，
并以评估价格、房屋契税价格、房
屋交易价格（以下简称“三价”）中
的最低者作为贷款房屋总房价；

（5）不超过原剩余商业性贷

款余额。
举例：
购房者于2023年以300万元

总价、首付90万元、商业贷款210
万元买入的首套房，截至目前，已
还本金120万元（含首付、提前还
贷），剩余贷款为180万元。

现在，银行给出的房屋评估价
是180万元，低于房屋契税价格、
房屋交易价格。

该购房者符合“首套首贷”条
件，本科毕业，非二孩家庭，即公
积金最高可贷 130 万元×（1+
20%）=156万元，低于银行评估价
180万元。

其公积金账户余额有 10 万
元，即可贷额度为200万元（10 万
元×20），大于156万元，因此，该
购房者可按公积金最高额度贷款，

贷足156万元。
按公积金贷款156万元来计

算，且购房者的月供小于“公积金
缴存基数×60%”。那么，该购房
者“商转公”时的实际可贷额度就
是156万元，而非60万元（银行评
估价180万元-已还本金120万元）。

如果该购房者为二孩家庭，其
公积金可贷额度理论上可调至
187.2万元（130 万元×1.2×1.2），
但该额度超过180万元的银行评估
价，从风险防控角度出发，其“商转
公”时的实际可贷额度为180万元。

其实，政策调整后“商转公”可
贷额度的计算，与调整前最大的不
同就是：公积金贷款额度不能超过
房屋的当前评估价（默认该价格为

“三价”中的最低价），其余计算标
准和调整前没有区别。

政策调整后

“商转公”
公积金可贷额度
最新标准详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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